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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運輸章節 : 第6章試辦計畫載貨運輸作業程序

管理規則25~37

民航通告AC(Advisory Circulars)

• AC 107-006D(現行版本)，遙控無人機作業手
冊，113年12月01日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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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系統SMS

AC 107-006D，遙控無人機作業手冊
✓ 第6章試辦計畫載貨運輸作業程序

6.1 作業目標

• 6.1.1 作業緣由

• 6.1.2 作業範圍

• 6.1.3 起訖年月日

• 6.1.4 預期目標可靠度

及累積飛行時數

• 6.1.5 操作限制排除事

項及安全目標

6.2作業風險評估

• Specific Operations 

Risk Assessment, 

SORA

• 採用歐洲無人機組織

(JARUS)之「特定操作

風險評估(SORA)」規範

做為作業風險評估工具。

6.3 作業規定

• 6.3.1 作業階段

• 6.3.2 每日作業時間

• 6.3.3 載貨廊道

• 6.3.4 作業站點位置及緊急降

落點佈局

• 6.3.5 運行與通訊程序

• 6.3.6 人員資格

• 6.3.7 執行方式

• 6.3.8 貨品清單

6.4 機隊管理

• 6.4.1 機隊情形說明

• 6.4.2 飛行載具性能諸元

• 6.4.3 機隊管理方式說明

• 6.4.4 運輸調度

• 6.4.5 飛行紀錄與保存方式

• 6.4.6 維修紀錄與保存方式

安全目標 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安全保證 安全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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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系統SMS

AC 107-006D，遙控無人機作業手冊

✓ 第6章試辦計畫載貨運輸作業程序

6.5 無人機飛航管理系統

• 6.5.1 任務規劃

• 6.5.2 資料管理

• 6.5.3 飛航狀態監控

• 6.5.4 作業區域三維地理資訊及障礙物

• 6.5.5 避讓或機載避障能力

• 6.5.6 數據及影像傳輸與通訊

• 6.5.7 電子圍籬系統

• 6.5.8 其他(如適用)

6.6 維護管理

• 6.6.1 維護人員與管理人員職責

• 6.6.2 維護計畫

• 6.6.3 維護程序

• 6.6.4 修理或改裝

• 6.6.5 軟體更新與維護

• 6.6.6 維護簽放程序

• 6.6.7 使用中故障、失效或缺陷報告

6.7 人員訓練

• 6.7.1 人員訓練內容

• 6.7.2 訓練計畫與紀錄保存

安全保證 安全提升風險管理/安全保證

5



6

案由 政府機關(構)基於公共利益目的從事遙控無人機物流推動計畫或以整合示範計畫
方式進行

區域 請至「遙控無人機管理資訊系統」(https://drone.caa.gov.tw/)空域查詢功能確
認航線位置
1.綠色區域為最佳，黃色次之
2.其他考量(人口密集區、橫跨交通系統..等)
3.進階內容-參考eAIP目視走廊
4.機場紅區或飛行高度逾400呎-暫不可行

站點 1.設施點位(整備站、卸貨點..等)
2.基礎設施(行控中心、基地台..等)

機隊 1.構造(固定翼、旋翼或VTOL)
2.重量(公斤)
3.數量(架)

團隊 1.職務(航務、運務、機務)
2.人數

期程 1.籌備(上述前置作業到完成各項審核)
2.審核(法人能力審查、飛航活動申請、檢驗)
3.驗證(實際執飛)

案前評估

https://drone.ca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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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單位與執行單位 需求單位須為政府機關(構)，並檢附相關文件

計畫期程 審查涉及民航局不同組別業務，建議依以下階段進行，避免壓縮執行期間
1.以電子郵件或電話方式初步說明計畫概要(時間、地點、貨品等)
2.完成法人能力審查文件-作業手冊(含)第6章相關內容
3.取得能力審查核准證明，進行飛航活動申請
4.取得活動許可，依照作業手冊及活動許可內容執行
5.每月提交執行結果備查

風險評估 前項1.完成後先以附件7.SORA進行風險評估，再撰寫第6章其他內容

飛行區域規劃
(廊道與航線)

1.座標以度分秒格式填寫
2.航線須提供高度剖面圖，並標註障礙物
3.遙控方式:

4G，須檢附飛行區域所用電信業者訊號覆蓋圖
Wi-Fi，須說明收訊距離及避免障礙物影響方式

起降點作業區域規劃 1.現場工作人員職務安排(附件8)
2.貨品清單(附件9)
3.作業區域安全管制

※執行物流載貨任務時，務必遵守並依照作業手冊內容操作

作業手冊撰寫提醒



第6章試辦計畫載貨運輸作業程序

6.1.5操作限制排除事項及安全目標

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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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預計排除之操作限制項目分別為哪幾項。
• 2. 安全水準係代表系統之安全程度。請以
量化的指標(即描述或反應系統安全服務水
準之參數)進行說明，指標包括：
✓ 1. 無人機超出活動範圍之機率(以累積實際飛

行數據來驗證，請提供試飛數據(含飛航軌跡)，
計算試飛任務中超出活動範圍的機率，計算方
式為(超出活動範圍的次數/總試驗飛行時數)，
活動範圍定義為寬度100公尺之載貨廊道。)。

✓ 2. 運送時間(從接收命令至完成飛行任務所需
時間)。

✓ 3. 任務達成率(完成任務數/總任務數)。
✓ 4. 可用率(平均故障時間/(平均故障時間＋維修

時間))。

第99條之14、
第28條

如:
夜間作業或目視範
圍外作業

同一時間控制二架
以上遙控無人機



第6章試辦計畫載貨運輸作業程序

6.2 作業風險評估(Specific Operations Risk Assessment, SORA) 

◼ 使用SORA 2.0版本，內容於附件7。

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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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arus-rpas.org/publications/



• 6.3.1 作業階段(申請單位自行劃分)

• 6.3.2 每日作業時間

• 6.3.3 載貨廊道

1. 以圖示方式說明飛航活動規劃空域範圍、座

標、作業高度、飛行距離，範圍定義為寬度100公

尺之載貨廊道。

2. 列表說明空域包含禁航區、限航區及航空站或

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及縣市政府禁止或限

制區域之處理方式。

3. 列表說明每條路線之起點、中繼點、迫降點及

迄點座標、相對距離及海拔高度。

風險管理/安全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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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試辦計畫載貨運輸作業程序
6.3 作業規定-第1部分

資料來源:SPH Engineering, 
https://www.sphengineering.com/news



• 6.3.4 作業站點位置及緊急降落點佈局

[以圖示方式說明起降點設施、設備或管制區域

佈局、貨品集散方式，以及噪音測量設備(設置

於起降點、緩衝區內、外緣共3具)等，並依需求

增列。噪音測量值於每次飛行後填寫 (附件5)。]

• 6.3.5 通訊程序(說明載貨運輸監控管理方式

及站點間通信聯絡方法)

風險管理/安全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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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試辦計畫載貨運輸作業程序
6.3 作業規定-第2部分

資料來源: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 6.3.6人員資格

1. 操作人應具備符合5.1-5.6操作限制排除事項之

人員資格。

2. 觀察員應具備遙控無人機操作證。

3. 其他人員資格。

(如裝載人員、維護人員、維護管理人員、安全管

理人員等，並依據SORA評估結果說明操作人、

觀察員或相關作業人員應具備條件及特定訓練。)

4. 執行團隊人員編制如附件8。

風險管理/安全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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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試辦計畫載貨運輸作業程序
6.3 作業規定-第3部分

附件8



• 6.3.7 執行方式

1. 操作規定 (將手冊4.1內容依據SORA評估結果作調整，含維護管理、天氣標準、油料電量管理及安全管理。)

2. 飛航準備 (將手冊4.2內容依據SORA評估結果作調整，含授權區域及絕對淨空區域劃設及人員派遣。)

3. 任務執行 (將手冊4.3內容依據SORA評估結果作調整，含區域管制。)

4. 任務後檢查 (將手冊4.4內容依據SORA評估結果作調整)

5. 緊急處置程序(將手冊4.5.1緊急程序內容依據SORA評估結果作調整，至少包括GNSS失效、導控通訊系統失效、動
力或電力異常，並說明酬載異常狀況處理。)

(1)飛行中貨架異常

(2)飛行中貨物脫落

(3)卸貨過程異常

6. 飛安相關事件報告(將手冊4.5.2緊急通報內容依據SORA評估結果作調整)

第6章試辦計畫載貨運輸作業程序
6.3 作業規定-第4部分

◼ 「6.3.7執行方式」細項與說明內容。

風險管理/安全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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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 貨品清單如附件9

第6章試辦計畫載貨運輸作業程序
6.3 作業規定-第5部分

風險管理/安全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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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貨品清單

若屬空運危險物物品，請參閱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所
編定之「危險物品作業規則(DGR)」規定，或至本局「危
險物品」說明網站查詢相關資訊:
https://www.caa.gov.tw/article.aspx?a=193&lang=1



第6章試辦計畫載貨運輸作業程序
6.4 機隊管理

• 6.4.1 機隊情形說明(含無人機型式、型號、重量、註冊碼、數

量、出廠日期、檢驗說明等。)

• 6.4.2 飛行載具性能諸元(共計21細項)

• 6.4.3 機隊管理方式說明(機隊飛行編組、裝載作業及運行監控管

理之人員職責與作業方式。)

• 6.4.4 運輸調度(載貨路線的劃設內容包括空中路線、進離場路線、

起降點與備降點。說明如何運透過機隊管理，在預劃設的運送路徑進行

送貨排程時刻表規劃，以及該路線如何保持無人機起飛、返程及返回基

地之時間間隔，以維持空中廊帶的運輸安全性。)

15

• 6.4.5 飛行紀錄與保存方式(不限形式，內

容應包含無人機型式、型號、註冊碼、歷次

飛行時數及距離、總飛行時數及距離、飛行

異常狀況處置、飛航軌跡紀錄。)

• 6.4.6 維修紀錄與保存方式(不限形式，內

容應包含無人機型式、型號、出廠日期、註

冊碼、總飛行時數及距離、維護計畫(含定期

檢修期程及定期更換零組件項目)、歷次定期

維修日期及項目、歷次不定期維修日期及項

目。)

資料來源：Wing, https://blog.wing.com

安全保證



第6章試辦計畫載貨運輸作業程序

◼6.4.2 飛行載具性能諸元>7. 酬載方式範例如下:

[以圖示說明酬載裝、卸
方式及最大容納尺寸(長*

寬*高，公分)。]

16

裝備酬載後正面視圖 裝備酬載後側面視圖

資料來源:臺灣希望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保證



第6章試辦計畫載貨運輸作業程序

◼6.4.2 飛行載具性能諸元>7. 酬載方式範例如下:

[以圖示說明酬載裝、卸
方式及最大容納尺寸(長*

寬*高，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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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貨機構(關閉或卸貨機構收回) 卸貨機構(打開或卸貨機構啟動)

資料來源:中光電智能機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保證



第6章試辦計畫載貨運輸作業程序
6.5「無人機飛航管理系統」內容-第1部分

• 6.5.1 任務規劃

(說明系統如何進行飛行路徑規劃，並說明如何針對飛行範圍與周遭環境進行場域勘查，設定
合適路線與點位參數。)

• 6.5.2 資料管理

(說明系統如何進行氣象資訊蒐集處理、飛航軌跡資料紀錄(包含時間、座標(經緯度)、飛行高
度、飛行速度、飛航方向)以及無人機機動性能(包括爬升和下降性能)的數據蒐集與紀錄等。)

• 6.5.3 飛航狀態監控

(說明系統如何進行無人機識別與監控每架無人機的即時狀態，並提供導航精度以及基礎設施
對於飛航狀態監控的相關性能要求及可提供的即時資訊。)

安全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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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試辦計畫載貨運輸作業程序
6.5「無人機飛航管理系統」內容-第2部分
• 6.5.4 作業區域三維地理資訊及障礙物

(說明活動前如何調查作業區域地形及障礙物，包含飛行路徑範圍之海拔高度、障礙物之座標與
高度等資訊。)

• 6.5.5 避讓或機載避障能力

(說明系統避讓能力如何運作，以及無人機本身機載避障能力與飛航管理系統間的互動運行方式
及安全保障作法。)

• 6.5.6 數據及影像傳輸與通訊

(說明通訊方式的頻譜（可用性、適用性、安全性等）、通訊網路安全、控制輸入執行時的延遲、
通訊時的延遲、飛行中位置回報機制(最少每1秒1次，視飛行速度另訂)以及無人機飛航管理系統、
航空交通管制與有人機之間的通訊方式。)

安全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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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無人機飛航管理系統」內容-第3部分

• 6.5.7 電子圍籬系統

(說明飛航時接近載貨廊道邊界時之告警及處理機置。遙控無人機之路徑規劃應參考本局禁止或限制
遙控無人機活動區域；如有進入禁止或限制活動區域之需求，應依規定辦理活動申請。)

• 6.5.8 其他(如適用)

(說明系統互通性或系統架構適應性等相關重要系統功能與資訊或使用第三方飛航管理系統提供服務)

安全保證

20



第6章試辦計畫載貨運輸作業程序
6.6 維護管理-第1部分

• 6.6.1 維護人員與管理人員職責(說明附件8中維護人員

與維護管理人員的職責)

• 6.6.2 維護計畫[維護計畫的主要目的是透過預防性維護和檢

查，以確保無人機的持續安全性和可靠性。說明無人機機體、電

子、通訊導航等設備模組的維護範圍、定期維護項目與時距(如:總飛

行時數累計50小時或飛行200次等)及定期更換零組件項目。]

• 6.6.3維護程序

1.飛行前、後檢查表(如附件4)

2.無人機各模組保養及維護程序

• 6.6.4 修理或改裝(若組件出現無法使用、異常或損壞的跡

象，必須對其進行修理或更換。組件每次修理或改裝完工後確實填

寫遙控無人機維護或改裝紀錄簿。)

◼ 主要針對維護等相關人員職責、無人機載貨機隊的維護計畫及維護
程序進行詳細說明，子章節如下:

21

安全保證

附件4
AC 107-005D,遙控無人機術科測驗規範, 

第207-209頁(多旋翼)



第6章試辦計畫載貨運輸作業程序
6.6維護管理-第2部分

• 6.6.5 軟體更新與維護(說明軟體更新與

維護的類型、項目、頻率、時間、支援週期、

軟體版本紀錄及修訂說明等，特定項目請說明

製造商或軟體提供商的建議更新與維護計畫內

容。)

• 6.6.6 維護簽放程序(說明定期維護或遙

控無人機系統的修理、改裝後，應由適當人員

完成檢查及簽證並完成試飛，始能恢復可用。

歷次維護檢查、簽證並完成試飛之程序應保存

相關紀錄。)

• 6.6.7 使用中故障、失效或缺陷報告
(說明使用時由操作人、觀察員、裝卸貨人員所發

現的故障、失效或缺陷，致有不安全之情況時，所

採取符合法規要求之報告程序與補正措施。)

22

附件2

安全保證



第6章試辦計畫載貨運輸作業程序
6.7 人員訓練

• 6.7.1 人員訓練內容(說明以下各類人員訓練計畫內容、定期複訓計畫與時間頻率。操作人

訓練內容應包括入職初始訓練、操作限制排除訓練、屆期換證訓練及恢復訓練等。)

1. 操作人

2. 觀察員

3. 維護人員

4. 地面相關作業人員(含管制、裝卸人員)

• 6.7.2 訓練計畫與紀錄保存(說明人員訓練教員資格及如何辦理人員訓練計畫。紀錄保存

應說明訓練教材、課程表相關之訓練計畫、受訓人員名冊、簽到紀錄、課程內容等訓練資料保存

之方式與保存時效。)

◼ 主要針對載貨營運各類人員的訓練內容以及訓練計畫與紀錄進行詳
細說明，子章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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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提升



實際運行案例

◼ 基礎設施:基地台 行控中心 起降場地 機務整備 安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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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 無人機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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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規模

◼ 人員、資本



報告完畢
Thank You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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